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公司 

一百年股東常會議案參考資料 

 

時間：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成功路一段 76 號 B1(會議室) 

 

承認事承認事承認事承認事項項項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民國 9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  

1、本公司民國 99 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

文宏會計師及葉冠妏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 

2、本公司民國 99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

手冊。 

3、謹 提請股東會承認。 

決議：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民國 99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  

1、 茲依據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條規定，擬具本公司民國 99 年度盈餘分配表，其中

99 年度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33,000,000 元及員工現金紅利新台幣 35,000,000 元，

擬全部以現金發放，請參閱議事手冊。 

2、 擬自民國 99 年度之累積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計新台幣 2,397,571,285

元，提請股東會決議以現金方式發放，並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

關事宜。 

3、謹 提請股東會承認。 

決 議： 

 

討論事討論事討論事討論事項項項項(一一一一) 

第一案                                                              

案 由︰擬辦理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 提 

說 明： 

1、本公司於民國 99 年 11 月 15 日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與友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友尚公司」)進行股份轉換，其於股份轉換後列為本公司之資本公積部分中

屬友尚公司之未分配盈餘扣除依法應提列法定公積後發放不受限制部分計新台

幣 733,856,388 元。 

2、依企業併購法第 30 條第 4 項規定，及經濟部 94 年 12 月 15 日經商字第 0 九四

0 二四二八六七 0 號函釋，公司與他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時，其未分配盈餘於轉

換後，雖列為他公司之資本公積，但其分派得不受公司法第 241 條第 1 項之限

制，貸記資本公積之股份轉換前未分配盈餘，依企業併購法第 30 條第 4 項規定

分派現金股利，尚無疑義。 

3、本公司擬依上述法令規定自股份轉換後列為本公司之資本公積部分中屬友尚公

司未分配盈餘發放不受限制部分，其中提撥新台幣 653,883,078 元以現金分派予

股東。 

4、以上現金分派將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比例配發之，依民

國 100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已發行有權參與分派股數 1,453,073,506 股估算，連

同盈餘分派案之現金紅利，每股配發現金共新台幣 2.10 元，提請股東會決議，

並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 

5、謹 提請股東會審核決議。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擬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 提 

說 明： 

1、擬自溢價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 1,307,766,16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130,776,616

股，每股新台幣 10 元。 

2、依民國 100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已發行有權參與分派股數 1,453,073,506 股，按

資本公積每仟股無償配發 90 股計算，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行併

湊整股，逾期未併湊或併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按面額折發現金至元為止，

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畸零股面額認購。 

3、俟股東會決議通過，本次所發行新股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

權配股基準日。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核示變更，致本次轉增資案有未盡事

宜，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4、謹 提請股東會審核決議。。 

決 議： 

 

第三案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 提 

說 明： 

1、為配合公司實際運作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內容詳如



修正條文對照表所載，請參閱議事手冊。 

2、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背書保證均為母公司與子公司間或百分之百之子公司間，

為申請銀行授信額度及供應商進貨付款所提供之背書保證。因本公司之子公司

眾多且營運規模持續增長，為避免限制集團日常的財務活動，並保留適當的彈

性，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訂為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60%

為限，應屬必要及合理。 

3、謹 提請股東會審核決議。 

決 議： 

 

選舉事選舉事選舉事選舉事項項項項 

第一案 

案 由︰選舉本公司第三屆董事。                                      董事會 提 

說 明： 

1、本公司現任第二屆董事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4 日任期屆滿，謹請於本次股東常會

全面改選選舉第三屆董事共 17席，其中獨立董事 5席，非獨立董事 12席。 

2、本次新選任之第三屆董事，自本次股東常會選任即就任，任期三年自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至民國 103 年 6 月 21 日止；第二屆董事任期至民國 100 年股東常

會改選完成即卸任。 

3、本公司章程規定，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

經本公司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其相關資料如下： 姓 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持有股數 于泳泓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企管碩士 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博士班研究 

安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2008.7.迄今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月刊顧問 2000.7.迄今 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2000.1-2008.6 中華工商研究院副教授 2006.7-2009.6. 中國管理學家雜誌專欄主筆 2007.7.迄今 中華策略管理會計學會(IMA)理事 

2007.7.-2008.6. 致遠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1994.3-1999.12. 

0 

杜榮瑞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
(主修會計)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民國 78年 8月起至今) 

0 黃日燦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1990 年起迄今) 

0 



姓 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持有股數 黃欽勇 韓國圓光大學公共行政學碩士 

資策會情報中心駐美經理、主任
(1985.10-1997.9) 台北市政府顧問(2003.03-2006.12)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技財經組顧問
(2000.10-迄今) 大椽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1997.10-迄今) 電子時報社長(1997.10-迄今) 經濟部顧問(2010.2~迄今) 桃園國際機場董事(2011.1~迄今) 

0 

游朝堂 成功大學會計學士 政治大學會計碩士 

致遠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78.1-96.12) 致遠會計師事務所所長(87.7-90.6) 致遠會計師事務所董事長(93.7-96.6) 

(致遠會計師事務所現改名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天葉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97.3-現在) 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研究所兼任教授(95.9-現在) 中興大學會計系客座教授(98.8-現在) 

0 

4、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 

 

討論事討論事討論事討論事項項項項((((二二二二)))) 

第一案 

案 由︰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 提

說 明： 

1、依公司法第二 O 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就本次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擬提請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之詳細資料，

如選任後股東常會現場揭示之明細表。 

決 議： 


